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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赋税制度和财政收支，游求理财之道，以维持其政权。究其规
^’

律，则建国以前的财政是靠剥削人民取得收入，为地主、资产阶级币Ⅱ镒服务。,-b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财政则是“取之于民，嗣之一r民’’，执行“发腱经济、俅障供给弦

总方针，讲求“生财、聚财、用财”之道，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

近代，关于财政理论、制度方面的专门著作较多，而对一县财政历史和现状作系统研
，

究的专业书(志)则甚少。灌县位于天府西陲，都江堰渠首， “地居冲要，向为繁缺"。

然前《灌县志》对本县赋税制度、财政收支状况，仅予掌故中略述梗概，多语焉不详，史

实也有遗阙。建国三十余年来灌县之财政历史，亦待及时进行整理。

盛世修志向为我国优良传统。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难。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

来，全国安定团结，经济日趋繁荣，开创了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新时期，为编修地方

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精神和物质条件。党和政府大力倡导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

材料编写部门志。我局子1981年3月，成立《灌县财政志》编辑小组。 我们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灌县志编修委员会的指导下，以文书档案史

料为主，广征博采，克服民国时期部份档案已销毁散失的困难。本着“详今略古，，、“述

丽不作黟、突出灌县地方特点，寓经验教训于史实之中的精神，以事系时、横排竖写，秉

笔实录、综其终始。历时i载，编纂成《灌县财政志》。毽能“述往事、思来者”，为，蟾

代和后世提供借鉴。

《灌县财政志》，金书分上下两篇，共十二章三十四节十万字。分别记述民国以来灌

县财政机构建置沿革、预算管理体制，财政收支韭务、田赋，农业税、契税、公产、企业

财务管理及民同时期弊湍等内寅。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新工作，加之我们才识不足，更缺乏修志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因此，疏遗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各界读者批评指正。同时，对指导，协助，提供

资料、支持我们修志者表示衷心感谢。

贡建民
一九八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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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从来是一个分配问题，是同一国家的性质及国家行使其职权有

联系的一种分配关系。财政的性质是由社会的性质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

清王朝和民国时期的财政，即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国家，对劳动人民的

一种超经济的强制性的剥削关系。由劳动人民负担的赋税则是其财政收入的基础。

“州、县领支定额、吾灌明代以前，不可考秽。赋税有田赋，茶税、矿税，契税。清树

有常关税。田赋用一条鞭法，后将丁税并入田赋征收，并加火耗、平余。延至咸丰间，始

按粮征收津贴、旋加征捐输、各地驻军需饷，又于咸丰五年(1855)创设百货厘金，尔后掇

继开办牙当．油糖、碾榨、课磨，屠宰等税。

清时，灌县知县衙门仅设一账房，经管署内财务。光绪末，署外设九房，其中户房办

理丁颗税。各村、甲粮班零办丁粮津捐等款，工房办理碾榨磨课，盐茶房办理盐茶税
课。后另没津捐局，选绅任局士，后又以委员代绅士，名经征局，所收丁粮契税上解藩

库。县上官吏夫役应支各款，依定额向藩库或成绵遭库请领。遭光、咸丰以后，制度逐渐发

弛，连年用兵赔款，加以官吏贪污、财政枯竭，为了加紧对人民搜刮，复加征各种苛捐杂

税，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地税捐抗税斗争，汇成辛亥革命洪流，促成了清王朝的覆

灭。

民国初，灌县赋税、政府行政经费及官吏夫役薪俸领支，多}f}清末旧制，机关法团经

费贝Ij赖自收捐费维持。

民国六年(1917)以后，四川各派军阀划分防区，实行封建割据，在各自防区内委任

官吏，征收粮税，勒派苛捐杂税，抬垫、预征成风。灌县于民国七年(1918)由川军第三

军第八混成旅旅长郑洪斌部前来驻防，继后有江防军师长邓国章、旅长龚渭清等部。‘驻军

一年预征六年粮税，民国二十二年(1933)昆河之战，当年竞征j。卜二年的田赋。到民幽

二十三年(1934)止，灌县田赋巴预征到民国八十年(1991)。正税之外尚有附税，至民

国二十二年(1933)每两正粮附加巳堵至正税的五倍。更有“军服费”， “冬防费"、

“剿赤费打等等临时摊派。

南京强民政府成立后，曾多次公布国家与地方收支划分标准和《预算法》等财政{|ijl

度，仿效欧美税捌，以货物税代替厘金，开办直接税，出财政潞派驻地力‘l!jb构直接{!止收。

但由于玫局动荡，军阔混战，政趣多门，体系复杂，管理混乱?县级预算体制长期未能建

立。

民国=十四年(1935)，蒋介右趁红军长征之际，和用进攻川跌苏区红军机会，派军入

川，四Jli防区截结束．JfI政统一。铀赋从当年恢复一年一征，但连同粮税附加实际上仍一年征

收五年田赋。 是年开始建立的灌县岁入岁出预算中躅赋附加占收入总额韵百分之一乙h

此后县财政主要来源于田赋及其随粮征收的衙加。但除缝政府明令征收的正粮正税外，。苛

捐杂税多如牛毛，地方官吏、乡保人员，巧立名目、’横征纂敛，民国时期灌县有案呵查褥

鄱有六十六种之多。还有各级浮收摊派，粮税人员贪污亏挪种种弊端。百姓负担沉重，地

方财政枯乏，而粮税官员大享中饱，民谚中有“当官不如从良(粮)，从良不如当娼(仓)，

1



当娼不如下堂(糖)，下堂不如直接睡(税)”之说，就是有力的揭露。

县政府虽设有建没科，但终民国之世，灌县未进行过什么经济建设项目。民国三十七

年(1948)灌县地方预算岁出总额中党政经费占52．1％，教育及文化支出占30．3％，经济建

设支出(农业推广所、水利费、度政费、乡村电话、道路及桥渡费、公围经费等)占16，3

％。故民国时期灌县地方财政乃是维持其政权机器运转之非生产性预算。

民国三十年(1941)，田赋改征实物以后，田赋征粮之外还有购(借)粮、省、县级公

粮、教师食米、积谷、补助米等等附征，通常接近征粮的两倍。又推行多种新税，加紧对

人民进行榨取。

抗日战争结束不久，蒋介石发动内战，军政费用剧增，财政每况愈下，乃滥发纸币。

关金券，金元券、银元券相继发行，造成通货恶性膨胀，物价如脱缰之马，一日数变。财

政收支成天文数字，预算制度被冲击得荡然无存。民生凋敞，农村经，；齐破产，财源枯竭，

财政收入更加困难。县财政“库空如洗，莫名一钱，以至各机关学校频受不兑现之徒劳"。

行政经费仰赖上级补助或以借贷维持。公教人员也靠几斗米贴生活。临近解放，经济崩

溃，财政也就山穷水尽了。

社会主义财政是在蔓三产资料公有翩基础上，凰家为行使其职能在有计划分配社会产品

中形成的分配关系。是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进行工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建立了新的财政体系；废除旧的税收制度，代之以新的城市税收制度，统一了税收

工作的组织管理；在农村废除旧的田赋制度，建立新的农业税制度；建立起“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的预算管理体制。

1949年12月，灌县解放，结束了国民党政权在灌县的统治。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开

辟了社会主义财政的新阶段。

1950年1月3日，川西行政公署派军代表接管旧县政府，成立灌县人民政府，同时设置

财政科。当时面临社会治安不靖，2月土匪叛乱，全县各粮库被劫884石，而且原田粮处

人员盗卖、亏挪公粮达八千余石的情况。为了解决军需民食，支前捌隘、灰复经济，县上组

织工作队下乡征收公粮，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实施新的工商税制和《新解放

区农业税暂行条铡》，苍田评产，平衡税负，加强对国营企业的财务管理，促进了我县财

政经济情况的好转。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1953年建立了县级财政预算， 1956年农业合作化， 贯彻

“合理负担，增产j：增税"灼改策，农业税改为比‘俐秽l率。t，、营T商、澎今蟹牡公影。合蓠，冬

种经济成份发生了很大变化。财政收入主要是各项税收；县级支出，主要是行政管理和文

教卫生事业费，及农．林、水，气事业费。

1958年，贯彻“总路线"，全圈掀起“大跃进”高潮。国民经济各部门原实行的主管

部门垂直领导，改为由各级党政统一领导。财政体制下放， 建立乡一级财政， 撤销税务

所，基层财税人员下放到乡，实行“收支下放， 以收抵支， 净额上缴”、财政“一包黟

的管理办法。县局桃关除留凡人坚持工作外，全部上山“大办钢铁，，。财税机构-‘征管力

量均被削弱，漏、欠、坐支税款严重，不能保证收入任务完成。1959年5月，全省财政会

议后，财税干部才原则上进行归队，农村恢复税务所建斜。

1959年，县财政筹集巨额资金，新建和扩建三十一个工厂，投产的二十二个，年末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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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十八个。1960年金县财政收入达1307万元，企业收八zJHr／过工商税，居全区第一。财

政支出也比上年猛增73．92％，出现了严重的收支失平。“大跃进”中财政几经挫折，1961、

1962两年，灌县财政均出现赤字。

三年“大跃进”的左倾冒进，某些政策失误，工作上的“三高"、“五风”，导致了

国民经济的出例严重失调，财政受到严重损失。灌县九十五个单位“三清”损损达295万

元，几乎损失了灌县几年中商业企业为国家积累财产的一倍。财政性退赔20．5万元。农业

税税率由1960年的平均19．9％，调低为7．1I％，负担由6168万斤，调减为1900万厅。1961至

1962年财政支农达113万元。1965年又调减生产水平低的977个困难队的常年产量，每队平

均减少农业税负担8610斤。

在调整国民经济时期，财政管理加强了集中统一，紧缩支出；压缩基本建设，对基建

实行投资包干，清仓利库，冻结银行存款； 对部份商品实行高价政策， 利润全部上缴国

家。1962年7月，灌县财税机构分设，充实税务机构，加强税收征收管理， 财政科恢复审

计工作。’对县属企业进行清仓科库，清产核资、解决了遗留问题。

经过贯彻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财政状况也随之好

转，1963年县级预算实现了“当年平衡，略有节余”。

“文化大革命’’，又给财政经济工作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分散了

财力， 破坏了预算平衡。 县属工业一些企业连年亏损， 靠财政补贴过日子， 仅1967至

．1969三年就弥补了亏损46万元。供销企业补亏17万元。商业企业收入下降，有的靠贷款发

工资。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使濒jr崩溃的国民经济开始好

转。1977年度，灌县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24．7％。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把全党工作

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的方针。对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保证生产

队的自主权，广泛!典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贯彻“休养生息，，方针，农业税实行

了起征点的规定，国家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到1975年的犁础上，一定五年不变。

对外开放，搞活经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的发展，扩大了财源，1981年财政收入达

1882万元，比1976年增长一倍，其中工商税收1400万元，比1976年增长108．5％；支出914

万元为1976年的167．3％。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19561q一=灌县财政收入占县国民总收入的11．68％，1976年占10．42％，1981年占9．93％。财

政收入中工商税比重由1956年占总收入的48．5％，上升到1981年的74．38％，农业税由1956

年占49．7％，下降到1981年的18％。1966至1981六年财政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比前二十六

年支出总和超过15％，支援农业支出超过53％l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也相当于前二十六年

总和的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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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财政机构的设置“

第一节 机 构

一、全国赋税系统地方机构(征收局、财政局、田管处)

民国初设征收局，征收全县赋税。民国六年(1917)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设，

征收局负责征收属于国税部份的田赋、契税及附加。民国十九年(1930)征收局改为财政

局，内设三课，第一课管总务，第二课管国、省税，第三课管地方税。民国二十四年(1935)

五月财政局复改为征收局，负责田赋、契税及附加的征收。民国三十年(1941)九月田

赋征实，征收局撤销，成立财政部四川省灌县田赋管理处(简称田管处)，负责办理田赋征

实经征及契税事务，田赋征实经收、加工及储运事项由粮食部四川省灌县粮食储运处办理。

团管处丙设三科，一科办理文书，出纳、庶务事项；二科办理田赋征实、征借、积谷捐募

事项l三科办理地册整理、田赋催收事项。网管处下设中兴、太平、石羊、柳街。聚源、

崇义，金马、蒲阳、胥家，志城、漩口等十一个征收处，征收处主任由乡长兼任，专副主

任由县田管处委派。民国三十四年(1945)田管处改为粮食部四川省灌县田赋粮食管理处

(简称田粮处)，原县粮政科并入田粮处。此时田粮处内设四科一室，一科主管文书、出

纳、庶务，二科主管田赋征借及积谷募集，三科主管赋地册籍整理及田赋催收，四科主管

粮食调查管铡、调节及粮食保管，会计室主管庶务。民国三十五年(1946)又增设整理科

和储运科。民国三十六年(1947)省府对各县田粮处人员和经费大加紧缩，定灌县为三等

处，内设三科，一科掌理田赋征借，积谷募催、赋地册籍整理及田赋征收等事项，二科掌

理粮食调查、管制，调节及军公粮的保管交拨、储运等事项，三科掌理文书、出纳、庶务

以及不属于其它科的事项。

图省税系统的征收机构先后或同时存在的有财政部统捐税分局，印花税督销分所、营

业税稽征处、货物税分局、所得税分处、直接税分局等。

二、地方财政系统机构

民国六年(1917)设地方财政收支所，办理地方财政收支，收支所曾数度更名，民国

九年(1920)改警团收支所，民国十年(1921)改地方税收支所，民国十九年(1930)改为财

政局第i课l民困■十四年(1935)瓦月改为县政府第■科(也H}l财政科，当时县政府内

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科)，经办地方财政收支，其中田赋附加，契税附加由征收

局代征，征缴起后划拨第二科统筹。民国二十四年(1935)成立灌县财务委员会(简称财

委会)，接替第二科原经办地方财政收支业务(此詹第二科负责全县地方财政预决算的编

制业务，并代表县政府填发付支令，用款单位据此向财委会领款。民国二十九年‘1a40)第

二科编制预决算业务交县府会计室办理)，财委会设审核、出纳两组，审核组办理文书、稽

核预决算事项，出纳组办理收支及智理事项。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月改组财委会为专任

审核机关，另设县经征处专管收入，县金库管出纳。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抗日战争开

始，为节省财力，裁撤金库和经征处，仍恢复以前财委会组织。民国三十一年(1942)五月

一日财委会撤销 民国三十年(1941)九月成立县政府经收处，经办地方财政收支，并接替

重



财委会出纳组事务，经收处内设三组，一组管总务，二组管税收，三组管公学产收入，民

国三十二年(1943)八月，出纳事务交县库经管。民国三十五年(1946)JLYJ经收处撤销，成立

税捐处，税捐处设三课，一课管总务，二课管契税，烟酒税、营业税等，三课管地方税

捐， 地方财政收支也由税捐处办理。 民国三十六年(1947)三月税捐处更名为税捐稽征

处。

第二节 人 事

民国十二年(1923)前，征收局长由省财政厅委任，其后至民国二十三年(193,1)由驻军

委派，民国二十四年(1935)后复由财政厅委任。田管处长由县长兼任，副处长山省府委任，

民国三十四年(1945)四月田管处改为田粮处后，县长不再兼任处长，处长由省府委任}田

管处正副处长及下属征收处正副主任均须觅具有名望的绅士作保人，以防其舞弊，田管处

所任用的科员、助理员均须报财政部审定，一年试用期满后，将其成绩考核表报送财政部

备案。

地方税牧支所正副所长由县议事会选举产生。民N--：十四年(1935)后，地方财政负责

人的人选由县长提名，由省府核准委任。财委会出纳组主征需具保。

民国时期灌县田赋征收机构职官表

灌县征收局

2

史 禁

徐耀 明

张 炳

曹毅辅

张世俊

李德发

严维新

曾 祥集

胡 静泉

张南方

李罪 勋

局 长

f}

ll

"

l}

一

"

tl

"

，，

民翻二年

民国十一年八月

民国十二年二月

民国J{．二年八月

民国。4{¨‘四年八月

民国十四年九月

民国十六年

民囝I．／＼年二：月

民国十八年五月

民匿H‘八年_1．月

民尉元年人选不详。

民国三年至r{‘一年七

月不详。

l民国十八年。l。。月{

矿

胪

胪

舻

一

伊

胪

矿

舻

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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